
 

网上公开文本  

迁移户口告知书 
 

陈建民、陈秋桂： 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高淳区淳溪镇学山路134

号103室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你们已不

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请你

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工作日内，依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

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手

续。 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南京市公安局高淳分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日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

 

网上公开文本  

迁移户口告知书 
 

姚克宁、陈红慧、姚诚： 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高淳区淳溪镇春泉路18

号3幢203室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你们已

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请

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工作日内，依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

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出

手续。 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南京市公安局高淳分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日 



 

 网上公开文本  

迁移户口告知书 
 

武巍、李福玲、武影： 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 建邺区积善新寓睦和园5幢

101室  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你们已不

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请你

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 十五  工作日内，依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

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出

手续。 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京市公安局建邺分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



 

网上公开文本  

迁移户口告知书 
 

刘冬梅： 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建邺区华隆新寓一村69号17幢

401室 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你们已不具

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请你/

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 十五  工作日内，依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

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出

手续。 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京市公安局建邺分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九日 

 
 

 

 
 

 



 

网上公开文本  

迁移户口告知书 
 

陶磊： 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建邺区兴隆大街16号4幢三单

元205室 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你们已不

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请你

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 十五  工作日内，依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

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出

手续。 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 

 

 

南京市公安局建邺分局 

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九日 



 

网上公开文本  

迁移户口告知书 
 

吴玉琴、董光祥： 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 建邺区集庆门大街219号10幢

一单元1403室  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

你们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

请，请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 十五  工作日内，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

记管理规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

户口迁出手续。 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京市公安局建邺分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五日 

 
 

 

 
 

 



 

网上公开文本  

迁移户口告知书 
 

董睿喆： 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 建邺区集庆门大街219号10幢

一单元1502室  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

你们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

请，请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 十五  工作日内，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

记管理规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

户口迁出手续。 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京市公安局建邺分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五日 

 
 

 



 

网上公开文本  

迁移户口告知书 
 

潘雅娟、张谦、张丽雅、徐慧： 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 建邺区集庆门大街218号7幢

一单元2301室  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

你们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

请，请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 十五  工作日内，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

记管理规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

户口迁出手续。 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京市公安局建邺分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五日 



 

网上公开文本  

迁移户口告知书 
 

张克天： 

你 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  建邺区典雅居3号2幢704

室  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你们已不具备

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请你/你们

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 十五  工作日内，依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

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手

续。 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京市公安局建邺分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五日 

 
 

 



 

网上公开文本 

   迁移户口告知书 
 

刘志凤： 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六合区龙池街道华欧大道 36 号

02 幢二单元 104 室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

/你们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

请，请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 十五  工作日内，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

记管理规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

户口迁出手续。 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京市公安局六合分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四日 

 

 
 
 



 

网上公开文本 

迁移户口告知书 
 

马兆俊、陈学敏： 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 南京市秦淮区火瓦巷28号西

楼404室  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你们已

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请

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 十五  工作日内，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

规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

出手续。 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日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网上公开文本 

迁移户口告知书 
 

朱兆顺： 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江苏南京市秦淮区长白街2号3

幢5单元101室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你们

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

请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 十五  工作日内，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

管理规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

口迁出手续。 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日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网上公开文本 

迁移户口告知书 
 

郭桂华、祁开忠： 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 江苏南京市秦淮区仙鹤里20

号302室 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你们已不

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请你

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 十五 工作日内，依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

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出

手续。 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日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网上公开文本 

迁移户口告知书 
 

伍宝珍： 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 南京市秦淮区公正村1幢602

室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你们已不具备在

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请你/你们自

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等规

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手续。 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 

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日 
 

 

 

 



 

网上公开文本  

迁移户口告知书 
 

潘永浩： 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江北新区山畔三村 1 幢

703 室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你们已不具

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请你/

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，依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

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手

续。 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 

 

 

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 

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日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网上公开文本  

迁移户口告知书 
 

杨琳、潘桃儿： 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江北新区水榭花苑 10 幢

206 室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你们已不具

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请你/

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，依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

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手

续。 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

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 

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网上公开文本  

迁移户口告知书 
 

刘彦文、刘伟、隋惠冬： 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江北新区中杨新村 4 幢

601 室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你们已不具

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请你/

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，依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

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手

续。 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 

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网上公开文本  

迁移户口告知书 
 

李应应、王飞、王博儒、李祎： 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浦口区滨江大道 1 号明

发滨江新城 211 幢 1101 室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

他人，你/你们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

有权人申请，请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

内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

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

请办理户口迁出手续。 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 

 

               

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 

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网上公开文本  

迁移户口告知书 
 

陶根广、陶宇晨： 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江北新区扬子十九村 10

幢 202 室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你们已不

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请你

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，依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

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手

续。 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

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 

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网上公开文本  

迁移户口告知书 
 

周志强、周丽景： 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江北新区晓山北村 52 幢

507 室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你们已不具

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请你/

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，依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

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手

续。 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 

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网上公开文本  

迁移户口告知书 
 

戴宾： 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江北新区扬子九村 16 幢

201 室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你们已不具

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请你/

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，依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

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手

续。 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 

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网上公开文本  

迁移户口告知书 
 

原鲁宁、原苏苏： 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江北新区扬子九村 1 幢

101 室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你们已不具

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请你/

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，依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

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手

续。 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 

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网上公开文本  

迁移户口告知书 
 

李平、李文茹： 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江北新区扬子十村 5 幢

604 室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你们已不具

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请你/

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，依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

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手

续。 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 

 

 

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 

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网上公开文本  

迁移户口告知书 
 

潘远华： 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江北新区杨庄新村 39 幢

102 室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你们已不具

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请你/

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，依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

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手

续。 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 

 

 

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 

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网上公开文本  

迁移户口告知书 
 

冯建国、李伟琴、冯越： 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江北新区宝润花园 1 幢

306 室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你们已不具

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请你/

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，依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

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手

续。 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 

 

 

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 

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网上公开文本  

迁移户口告知书 
 

王斌、杨学翠、王宗阳： 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江北新区晓山路 69 号腾

泰雅苑 8 幢 605 室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

/你们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

请，请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，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

管理规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

口迁出手续。 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 

 

 

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 

、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网上公开文本  

迁移户口告知书 
 

高维平、叶菁： 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江北新区扬子十四村 10

幢 1803 室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你们已

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请

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，依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

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出

手续。 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 

 

 

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 

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网上公开文本  

迁移户口告知书 
 

杜茂山、杜阿敏： 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江北新区晓山北村 43 幢

101 室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你们已不具

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请你/

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，依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

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手

续。 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 

 

 

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 

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网上公开文本  

迁移户口告知书 
 

周炼、顾祖艺： 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江北新区湖滨村 8 幢 105

室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你们已不具备在

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请你/你们自

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等规

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手续。 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 

 

 

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 

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网上公开文本  

迁移户口告知书 
 

宋亚琴、陶沙、陶泽睿： 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浦口区柳洲东路 19 号 12

幢一单元 601 室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

你们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

请，请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，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

管理规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

口迁出手续。 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 

 

 

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 

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日 

 

 
 

 



 

网上公开文本  

迁移户口告知书 
 

王和平： 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浦口区湾头街 36 号 201

室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你们已不具备在

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请你/你们自

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等规

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手续。 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 

 

 

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 

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网上公开文本  

迁移户口告知书 
 

许克良、林幼希、许海凌、许煜灵： 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江北新区南化新一村 1

幢 3012 室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你们已

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请

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，依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

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出

手续。 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 

 

 

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 

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网上公开文本  

迁移户口告知书 
 

钟巨涛： 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浦口区创业新村 59 号 22

幢 201 室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你们已不

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请你

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，依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

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手

续。 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 

 

 

 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 

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日 



 

网上公开文本 

迁移户口告知书 
  

王宁、王悦、王梓瑄： 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栖霞区百水家园 18 幢三单元

205 室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你们已不具

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请你/

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 十五 工作日内，依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

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出

手续。 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 

 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京市公安局栖霞分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网上公开文本 

迁移户口告知书 
 

眭世忠、眭胧允： 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栖霞区百水桥南路 8 号 11 幢一

单元 304 室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你们已

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请

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 十五 工作日内，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

规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

出手续。 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 

 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京市公安局栖霞分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日 

  

  



 

网上公开文本 

迁移户口告知书 
 

鲁宁、鲁兴荣、徐红兰： 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鼓楼区和燕路58号翠城

花园10幢一单元301室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

你/你们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请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 十五  工作日内，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

登记管理规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

理户口迁出手续。 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网上公开文本 

迁移户口告知书 
 

刘良兰、李美华、刘镠： 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鼓楼区福建路65号1401

室  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你们已不具备

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请你/你们

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 十五  工作日内，依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

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手

续。 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八年八月一日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网上公开文本 

迁移户口告知书 
 

刘阳： 

你 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 南京市鼓楼区青石村199号

1303室   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你们已

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请

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 十五  工作日内，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

规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

出手续。 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日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网上公开文本 

迁移户口告知书 
 

汤超、许琛、汤然： 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鼓楼区紫竹林21号11幢

五单元401室  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你

们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

请，请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 十五  工作日内，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

记管理规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

户口迁出手续。 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六日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网上公开文本 

迁移户口告知书 
 

潘晓方、张庆新、张轶洋： 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 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西街150号

3幢505室 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你们已

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请

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 十五  工作日内，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

规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

出手续。 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八年八月六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网上公开文本 

迁移户口告知书 
 

林达勇、邢莉莉、林末： 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 南京市鼓楼区腾飞园2幢602

室 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你们已不具备

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请你/你们

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 十五  工作日内，依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

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手

续。 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八年八月八日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网上公开文本 

迁移户口告知书 
 

毕华英： 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 南京市鼓楼区三牌楼大街170

号203室 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你们已不

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请你

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 十五  工作日内，依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

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出

手续。 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六日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网上公开文本 

迁移户口告知书 
 

徐国强： 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 南京市鼓楼区西柏果园18号

402室 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你们已不具

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请你/

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 十五  工作日内，依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

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出

手续。 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六日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网上公开文本 

迁移户口告知书 
 

徐平、徐乐诗、倪敏、季大妹： 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 南京市鼓楼区黑龙江路12巷

62号4幢301室 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你

们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

请，请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 十五  工作日内，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

记管理规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

户口迁出手续。 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八年八月七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网上公开文本 

迁移户口告知书 
 

张俊勇： 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 南京市鼓楼区校门口1号45幢

3单元301室  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你们

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

请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 十五  工作日内，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

管理规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

口迁出手续。 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七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网上公开文本 

迁移户口告知书 
 

姜倍奋、姜凯文： 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 南京市鼓楼区龙蟠里13号2幢

207室  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你们已不

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请你

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 十五  工作日内，依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

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出

手续。 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七日 

 

 

 



 

网上公开文本 

迁移户口告知书 
 

王敏： 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

盈家花园10幢303室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

你/你们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请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，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

记管理规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

户口迁出手续。 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网上公开文本 

迁移户口告知书 
 

宋东欣： 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瑶池

巷 3 号 1 幢 506 室 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

你/你们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请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，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

记管理规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

户口迁出手续。 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六日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网上公开文本 

迁移户口告知书 
 

孙慧： 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靖雅

居 6 幢 202 室 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你

们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

请，请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，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

管理规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

口迁出手续。 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六日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网上公开文本 

迁移户口告知书 
 

周历： 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东城

家园 16 幢 304 室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

你们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

请，请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，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

管理规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

口迁出手续。 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六日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网上公开文本 

迁移户口告知书 
 

朱家根： 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东新

城 13 幢 502 室 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

你们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

请，请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，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

管理规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

口迁出手续。 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六日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网上公开文本 

迁移户口告知书 
 

白宁： 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 南京市江宁区天景山公寓欣

荣苑 3 幢 301 室 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

你们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

请，请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，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

管理规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

口迁出手续。 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六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网上公开文本 

迁移户口告知书 
 

杨燕、杨萧然： 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 南京市江宁区双赢花园 15 幢

208 室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你们已不具

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请你/

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，依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

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手

续。 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六日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网上公开文本 

迁移户口告知书 
 

任启芳、张凯伦： 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

金盛路518号25幢102室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

人，你/你们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

权人申请，请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

内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

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

请办理户口迁出手续。 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五日 
 

 

 



 

网上公开文本 

迁移户口告知书 
 

李保华： 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 南京市玄武区北京东路71号

28幢201室  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你们

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

请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 十五  工作日内，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

管理规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

口迁出手续。 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 

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日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网上公开文本 

迁移户口告知书 

 
宋淼： 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 南京市玄武区蓁巷15号903

室  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你们已不具备

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请你/你们

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 十五  工作日内，依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

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手

续。 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 

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日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网上公开文本 

迁移户口告知书 
 

戚慧、陈祉含： 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 南京市玄武区中央路262号2

幢401室  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你们已

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请

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 十五  工作日内，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

规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

出手续。 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 

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网上公开文本 

迁移户口告知书 
 

张松、印鸿： 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 南京市玄武区后宰门西村87

号406室  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你们已

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请

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 十五  工作日内，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

规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

出手续。 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 

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日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

 

网上公开文本 

迁移户口告知书 
 

沈德猛： 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梅山生

活区224幢二单元201室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

人，你/你们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

权人申请，请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

内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

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

请办理户口迁出手续。 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网上公开文本 

迁移户口告知书 
 

张翠红： 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梅山生

活区214幢二单元102室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

人，你/你们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

权人申请，请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

内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

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

请办理户口迁出手续。 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网上公开文本 

迁移户口告知书 
 

朱家荣、王仁娣、朱慕增、郑佐敏、汪圣昌、郑伟、郑星辰： 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梅山生

活区70幢二单元104室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

你/你们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请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，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

记管理规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

户口迁出手续。 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网上公开文本 

迁移户口告知书 
 

侍作亮、秦静、侍柯含： 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西路 128

号 16 幢 1201 室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

你们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

请，请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，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

管理规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

口迁出手续。 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日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网上公开文本 

迁移户口告知书 
 

王加旺、朱萍、王超： 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西路 128

号 17 幢 606 室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你

们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

请，请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，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

管理规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

口迁出手续。 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日 
 

 

 

 


